《关于促进宿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
   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决策部署，深化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和“四化”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建设，聚焦培育化学药、高值耗材、医学美容“硬科技”产业及数字医疗“新业态”产业，促进宿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将宿迁打造成江苏省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创新示范区、长三角高端医疗器械先进制造基地、全国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重要承载区。
在开展调研的基础上，参考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较好的苏州、杭州、深圳及周边连云港、徐州等地在生物医药产业培育上的一些政策措施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科技局牵头起草了《关于促进宿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市生物医药产业链分管领导对此高度重视，指导研究起草工作。初稿形成后，多次征求各县区、市各功能区、各部门、重点企业、省科技厅意见，共收集意见建议12条，全部予以采纳。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多次召集发改、工信、市场监管、财政等部门会商研究，经多次修改完善后形成本稿。
     二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从我市实际情况出发，聚焦产业发展重点，聚焦支持产业创新发展、规模发展，平台支撑、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，共12条政策措施，主要内容是：
（一）引导研发创新。共3条措施，从支持原辅包（原料药、药用辅料、药包材）、药品（创新药、改良型新药、仿制药）、高端医疗器械等三个方面的研发、创新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。
（二）推进产业发展。共4条措施，通过四个方面支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、鼓励药品及医疗器械产业化、做大企业规模和培育高成长企业等，以此夯实产业发展基础，提高产业发展潜力。
    （三）强化平台支撑。共2条措施，从支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和完善服务平台配套等两个方面，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配套能力提升，以期实现产业创新有高度，服务产业发展有支撑。
（四）优化发展环境。共3条措施，主要包括强化金融资本支撑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、创新产业监管服务能力等三个方面，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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